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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

一、主要职能

（一）督查办主要职责是：负责做好上级和本级党委、

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，做好上级和本

级党委、政府领导批示交办事项的督办落实，做好上级和本



级人大、政协议案提案的督办，做好督查调研工作;对区委、

区政府领导批示事项、督查调研发现的问题以及社会各界反

映的问题，立项督查，全程督办;负责区信访联席会议确定

的重大信访案件的督促落实。

（二）督查办兼负软环境办工作职责是：贯彻落实党中

央、国务院有关方针政策和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政府及区委

区政府关于软环境建设工作的部署、要求；研究拟定全区软

环境建设规划和相关政策；负责督导清理规范政策性文件，

涉企收费、行政裁量权、涉企行政执法检查等工作；组织开

展经常性监督检查；建立优化软环境建设目标责任制和责任

追究制度并组织实施；建立完善投诉举报制度，接受软环境

建设方面的情况反映，按规定移交相关部门处理；承担区软

环境建设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。

（三）负责全区绩效考评工作。

二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预算单位构成

江源区督查办是在区委常委会直接领导下，代表区委、

区政府，按照区委、区政府的部署和要求开展工作，其督促

检查工作是区委、区政府领导行为的具体延伸。区属行政单

位，下设办公室、督查一科、督查二科等 5 个科室。

江源区督查办部门预算属本级预算。

（二）人员编制情况

江源区督查办 2017 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实有 0 人，在

职人员 15 人都为借调人员，编制都在原单位。



第二部分 2017 年部门预算表





第三部分 部门预算情况说明

一、预算收支情况的总体说明

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，江源区督查办所有收入和支出均

纳入部门预算管理，2017 年收支总预算 10 万元，比 2016 年

减少 5 万元，主要原因是节约经费支出。

二、部门收入预算情况说明

江源区督查办 2017 年收入预算 10 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

款收入 10 万元，占 100%；

三、支出预算情况说明

江源区督查办 2017 年支出预算 10 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

出 10 万元，占 100%。

四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说明

江源区督查办 2017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10 万

元，主要用于督查经费占 100%。

五、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



江源区督查办 2017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10 万元，其

中：

公用经费 10 万元，主要包括：办公费、印刷费、水电

费、取暖费、差旅费、维修（护）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、公

务接待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、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。

六、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说明

江源区督查办 2017 年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0 万元。

七、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支出预算说明

江源区督查办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

经费预算数 0 万元，其中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 0 万元，公务

车购置及运行费 0 万元，公务招待费 0 万元，新增部门与上

年无可比性。

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

一、收入科目

财政拨款收入：是指预算单位当年直接从财政部门取得

的和通过主管部门从财政部门取得的各类拨入款项。

二、支出科目

1、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（类）党委办公厅（室）及相关

机构事务（款）行政运行（项）：反映行政单位（包括实行

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）的基本支出。

三、其他

基本支出：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和完成日常任务而发

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。


